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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功能型智慧物流箱共享服务管理规范》

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

1 项目简况

1.1 项目来源

本标准由无限极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共同提

出，由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归口。

1.2 工作组情况

本标准由无限极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山东佳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

司、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起草，并由主要起草单位组建工作组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：刘耀军、贺小轩、刘伟贤、何云杉、梁玉

霞、谢诚杰、陈标、姚亚猛、张伟、黄灏明、黄晓鹏、陈雅丽。

1.3 制修订的必要性

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交通运输部

等 9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推广标准托盘发展单元化物流的意见》（商流

通函〔2017〕968 号）提出：鼓励物流载具生产企业、第三方物流企

业、物流园区发挥各自优势，盘活存量标准托盘、周转箱（筐），拓

展租赁运营服务。鼓励通过信息技术应用，加强物流载具循环共用线

上服务，探索模式创新，整合线下物流资源，提高物流载具循环共用

水平。以托盘、包装箱、周转箱(筐)、集装箱为单元，推动包装、储

存、装卸、搬运、分拣、配送、运输等物流各环节一体化运作。

该《意见》同时提出：重点在快消品、农产品、药品、电商、中

小型电器和工业零部件等适用领域，推广规格统一、质量合格的标准



托盘。推动单元化物流载具应用并与标准托盘衔接配套，鼓励产品制

造环节采用符合 600mm×400mm 模数系列的包装箱，鼓励商品流通环

节采用 600mm×400mm 模数系列的周转箱（筐），鼓励物流运输环节

推广外廓尺寸为 2550mm（冷藏货运车辆外廓 2600mm）的货运车辆。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73 号）也提出，加强物流装载单元化建

设。加强物流标准的配套衔接。推广 1200mm×1000mm 标准托盘和

600mm×400mm 包装基础模数，从商贸领域向制造业领域延伸，促进

包装箱、托盘、周转箱、集装箱等上下游设施设备的标准化，推动标

准装载单元器具的循环共用，做好与相关运输工具的衔接，提升物流

效率，降低包装、搬倒等成本。（商务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、国家邮政局、中国铁路总公司、国家标准委负责）

物流业贯穿一二三产业，衔接生产与消费，涉及领域广、发展潜

力大、带动作用强。加快推动物流箱的循环共用，通过信息技术应用

提升物流集装载具的服务功能和水平，形成智慧供应链，对于物流业

降本增效，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具有重要意义。

随着国家新政对标准化改革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，物流托盘单元

化共用服务及国家商贸物流标准化试点的深入结合，推动物流箱的循

环共用试点正当其时。由无限极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山东佳怡供应链

管理有限公司、广东益邦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无限盟，以

直销行业六大品类的物流供应链服务为出发点，通过无线射频技术应

用于标准化物流箱的实践，试点运行智慧物流周转箱共用服务，为本

标准提供了实践基础。基于此，无限极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广东省物

流行业协会、山东佳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提出制定本标准。



1.4 制修订的基本原则

本标准的制定坚持协同统一的基本原则。本标准起草工作组具有

开展多年托盘与周转箱循环共用的供应链服务的实践经验，在充分了

解物流业及标准化相关政策导向的同时，加强对物流箱循环共用服务

的现行政策及标准的研究和比对，总结开展物流单元化集装器具标准

化的经验，对标准的框架及内容进行梳理，以达到与现行法律法规与

标准文件的一致性。

2 标准的研制情况

2.1 制修订的主要工作内容

本标准规定了多功能型智慧物流箱共用服务的总体要求、多功能

型共用智慧物流箱的通用要求、物流箱共用服务的管理要求、智慧物

流箱共用运营服务平台的基本要求。

本标准适用于多功能智慧物流箱共用的服务和管理，适用于直销

行业、快速消费品、食品药品、电商、中小型电器和工业零部件等诸

多行业领域，不适用于危化品类。

2.2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过程

本标准于 2018 年 11 月通过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，广东省物流标

准化技术委员会（GD/TC4）立项，并随后开展工作组建设、行业基础

调研和分析，现行标准的梳理和分析，对《功能型智慧物流箱共享服

务管理规范》主要涉及内容进行了 4 次研讨。

在为期 2 个月（2018 年 12 月-2019 年 1 月）的标准文本编写过

程中，多次征询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GD/TC4）各委员，广

州市标准化研究院等机构意见。

2.3 解决的主要问题



本标准主要对多功能型智慧物流箱循环共用服务的三个主要模

块进行了标准化的规范，包括用于共用服务的物流箱的基本要求，物

流箱共用服务的管理要求，智慧物流箱共用运营服务平台的基本要

求。其中，物流箱的基本要求是提供共用服务的基本保障，物流箱共

用服务的管理要求是将物流箱循环共用的质量保障，智慧物流箱共用

运营服务平台是提供智慧物流供应链服务的信息化支撑。三者相辅相

成，共同构成了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，物流箱为载体的新型物流供应

链服务体系。

2.4 其他情况

无。

3 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，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

无。

4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

本标准将通过对智慧物流箱循环共用服务进行规范和实施，努力

提升以智慧物流箱为载体的物流供应链服务水平，促进物流箱（包括

包装箱、托盘、周转箱等）上下游设施设备的标准化和各物流环节的

相互衔接，有效降低物流成本。

5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

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。

6 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

协调性

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。

7 重大分期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

8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推荐性标准。

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本标准将依托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、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

会（GD/TC4）组织多层次宣贯。将借助组织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深融合

的会议及考察活动，组织标准项目发布及宣贯会议。

本标准将依托无限极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山东佳怡供应链管理有

限公司、广东益邦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无限盟，以该标准

为服务框架，开展智慧物流箱循环共用的服务。同时，通过服务的实

践过程，为标准化的持续改进提供更多的信息。

本标准将通过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托盘与单元化物流专业委员

会，共同参与组织智慧物流供应链对接、产学研对接活动，共同深入

开展标准化的宣传教育培训，将该标准进一步推广实施。

10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11 其他

无。

《功能型智慧物流箱共享服务管理规范》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组

2019 年 2月 14 日


